致欧洲研究中心项目学术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书面批准程序——在上海复旦大学建立欧洲学术图书中心
 
敬爱的欧洲研究中心项目学术委员会成员：
2004年7月，根据欧洲研究中心项目融资协定第2.2.3节中内容（关于图书馆建设）和已获批准的年度工作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并在这里确定了建立欧洲学术图书中心的合适位置，该中心是为中国南方服务的。
从附上的任务报告，你可以发现代表团一共访问了四个机构，这四个机构都可能成为图书中心建立位置，根据选择标准列表，复旦大学被确立为建立该图书馆的最佳地点。
根据欧洲研究中心项目学术委员会的内部规定，为了方便立刻决定该事，书面程序成为必要。
因此我们向学术委员会提交建议，希望获得批准。如果到2004年11月4日，没有任何一位学术委员会成员拒绝该项提议，我们会实施该项提议，并且随后会开启购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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